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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及对策探析 

      

  摘 要：从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问题与原因。在此基础上，提

出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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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1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 

   

  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优化城乡结构，推进城乡先进生产力

发展的重大举措。以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农民工

思想观念和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有助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根据农民工流动

性强，工资收入低等特点，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满足

农民工利益要求的具体体现。 

   

  1.2 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我国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在 1.5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外出务工，如果农民工老年生活没有保障，

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的稳定。今后大量生活无着落的老年农民工滞留城市，将会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城镇经

济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且农民工主要是以年轻人组成的一个高活力群体，如果失去经济生活来源，又不

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接纳，对城市没有任何归属感，将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

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农民工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剖析    

    

  2.1 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与制度设计之间的矛盾 

   

  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与养老保险长期稳定缴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决定了大

多数农民工很难满足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要求的连续、且长期的缴费时间规定。而缴费时间过短一方面

直接导致参保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保障待遇；一方面使得个人账户的积累额，由于频繁流动而过少，不

能实质性的满足未来养老的需要。流动频繁带来的缴费时间的不确定与缴费稳定性与持久性的需求之间的

矛盾，是影响农民工参保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与各地缴费基数、缴费比率差异大，无法顺利实现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与接续

的矛盾。缴费基数和缴费比率是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必备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的确定决定保险基金数额的

大小。目前来看，在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实施办法中，存在着缴费基数与缴费比率地区之间差异较大的

现实。当然，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缴费基数与缴费比率的多样化对于公平目标的实现是

合理的，但是，确定缴费的标准和依据不同，不仅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费用及待遇标准地区性差异较大，

更是直接增加了农民工流动时保险关系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转移与对接的困难。 

   

  2.2 养老保险费率过高与资金供给困难之间的矛盾 

   

  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我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费率也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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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就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缴费率普遍是参照当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交费率制定的，

存在着普遍过高的现象。当前各地普遍参照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缴费基数和比率，来设立农

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费率，忽视了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超出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所以

一方面造成农民工对参加养老保险的抵制情绪；另一方面，过高的缴费率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企业往往

为了降低产品成本，逃避缴费，使得需要划归个人账户的部分也难以到位。尤其是在“综合保险型”模式中，

全部保险费用由企业负担，一旦企业拒绝缴纳保费，那么农民工则无保障可言。    

  2.3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不高，且封闭运营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流失之间的矛盾 

   

  制度的统筹层次越高，越有利于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社会保障风险的分散，越有利于体现社会公平与社

会正义的涵义。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而言，统筹的层次越高，越有利于农民工的流动，有利于更好的

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利于制度管理成本的节约。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都只在县、

市、区级内实现统筹，且在本区域内封闭运营。这种低层次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导致农民工即使参加务

工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工作地转移、“返乡”等迁出该地区时，虽然原则上可以自由迁转社会保险

关系，或一次性退还保险费，但都只能带走个人账户里的钱，而无法带走其务工期间企业为该地区缴纳的

社会统筹部分。同时，当农民工流入新的城市务工时，更不可能享受该地区社会统筹部分的福利待遇。这

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工在务工期间，对统筹账户的资金贡献被无偿“侵占”，社会保障利益消解

以致流失。 

 

 2.4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理念落后 

   

  农民工自身的养老保险认识不足，维权意思较差。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会保障意识普遍

较低，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风险防范意识，即使意识到未来养老的问题，也多寄希望于农村的“土地保障”

以及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方式。 

     

    3 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3.1 实行全国统筹 

   

  现行的以市县为统筹区域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地方政府不积极，转移接续难等诸多问题，影响了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如果该制度实行全国统筹，使其与地方财政脱钩，收支不影响地方财政，

也就比较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会增加农民工投保的积极性。    

  3.2 推进立法 

   

  强化执行。通过法律手段促使用人单位严格遵守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保证用人单位招用农民

工时签订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明确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措施，依法严惩虚

报职工人数、逃脱缴纳保险责任等现象。 

   

  3.3 养老保险网络的信息化建设    

  加快研制和设置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灵活就业群体日益增多、工作岗位变换日

益频繁的情况下，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接续和管理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只有尽快研制和建立专门

的信息库及相应的管理制度，才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要以建立地市一级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为基础，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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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社会关系信息库在地市间、省市间的联网与信息共享，是这一系统能为频繁变动就业单位的农民工

和灵活就业者建立、接续社会保险关系提供快捷、准确的服务。 

 3.4 加强社会保障的理念宣传    

  仅有硬件制度环境上的建设是不够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能否建立，最终还是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观

念。如果农民工、企业、用人单位的观念不能转变，那么硬件的建设只会变成一种形式。所以，政府要积

极的加强法制宣传，改变农民工对养老保障包括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看法，改变他们依靠家庭养老、子女

养老的传统观念，消除他们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信任；同时，还应该对整个社会进行公民平等的教育宣传，

消除人们对农民工的歧视心理，让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 

  

  农民的身份与工人的职业使得他们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地位”，这种尴尬的身份不仅给农民工

的心灵带来创伤，更使许多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会权益得不到实现。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关注农民工的

权益保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民工潮”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现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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